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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南燕：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曹南燕(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社会的成员，除了做个好公民以外有没有特殊的伦理责任？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进步的、有益

于全人类的。科学是探索真理的活动，而科学知识作为真理的代名词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社会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因此，科学家的责任

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科学研究的成果越多，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至于有人利用这些成果危害社会、危害他人，那与科学家无

关。另一些人则相信，科学知识可能给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因此，科学家在道义上有责任去避免科学知识被用以危害社会。 

    一、现代社会中责任的含义 

    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与和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的义务（ｄｕｔｙ）、责任（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法律上

的应负责任（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含义稍有不同。责任在伦理学中是较为新近出现的用语，其词根是拉丁文的“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

ｅ”，意味着“允诺一件事作为对另一件事的回应”或“回答”。它在西方宗教伦理传统中用于接受或拒绝上帝的召唤。“人行善就是指

他充当应上帝召唤而负责任的人……就我们回答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而言，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因此人的善总是在于责任。”①英语中

作为抽象名词的“责任”已知最早（１７７６年）被用来描述统治者的一种自我权利，即“对他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法

语、西班牙语、德语中相应的名词也在那个时期才出现。在汉语中，责任最通常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的职位（社会角色）或机构相联系

的职责，指分内应做的事或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过失。 

    责任一词最常用于伦理和法律时的含义是人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行为应该是可以答复的、可以解释说明的。如果说法律往往

讨论行为发生以后的责任，那么伦理责任则有前瞻性。在法律体系中，角色、因果关系、义务和能力都和责任相关。但是在传统的道德体

系中，对公民的要求只是尽自己的本分，遵守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应的约定俗成的规则。责任概念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至今在国内

的许多百科全书，包括哲学大百科全书中也查不到“责任”的词条） 

    在重视功利、强调个性和民主的现代社会，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行为者。现代人的行为选择是自由的，但自

由是指认识到对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责任的人的自由。因为原来的社会等级制度被冲垮以后，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进行个人奋斗，会导致

社会的混乱，所以人们必须学会考虑他人，以同等地位的水平来负责任。因此，现代人对“责任”的思考越来越多。德国学者马克斯·韦

伯区分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信念伦理”的信徒需要的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

果看毫无理性可言”。责任伦理的行为则必须顾及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他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② 

    关于责任的道德理论有的强调行为者，即把责任的基础放在行动着的行为者（例如康德把自治——自我的责任——作为他的伦理哲学

基础）；有的把对行为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业作为伦理的基础；还有的强调自我和他人的对抗，自我存在于和他人、世界的活动关系之

中。总之，作为行为者的人和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是责任的核心。 

    从哲学上讲，责任观念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

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预见后果。”③然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单向线形链，而是

错综复杂的。原因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之分，一个原因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能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其中有些被人们了

解，有些却不甚被了解。因此，讨论责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例如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或统治者，由于他们掌握了知识或

特殊的权力，他们的行为会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界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应负更多的伦理责任，需要有特殊的行规（诸

如希波克拉底誓言）来约束其行为。 

    但从前人们的知识和力量还相当有限，以致常常把许多后果都推给了命运和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做好现在不得

不做的事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增长，人的能力增加了，人的行为本性也发生了变化。个人的行为的后果越来越复杂、越严

重、越持久而且不易预测。现代技术已经引入有如此巨大规模的行动、目的和结果，技术的力量使责任成为伦理学中必须遵循的新原则，

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哲学家汉斯·乔纳斯在他的《责任命令》一书中提出，“人的‘第一命令’是不去毁灭大自然按照人使用它的方法

所给予人的东西”。④ 

    如果说在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关于公民的理论还更多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话，那么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强调的是“责

任”。“责任”正在起着比以往巨大得多的作用，已成为当前社会中的主导性规范概念和最普遍的规范概念。⑤用卡尔·米切姆的话来

说，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责任在西方对艺术、政治、经济、商业、宗教、伦理、科学和技术的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已成为试金石。⑥在当今

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渗透在社会的所有领域，科学家、工程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参与社会重大的决策和管理，因此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

理责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二、科学是价值中性的吗？ 

    虽然“责任”是一个现代话题，但科学家的责任似乎被看作例外。近二三百年来，许多人相信科学是价值中性的：科学知识（纯科

学）不反映人类的价值观；或者科学活动的动机、目的仅仅在于科学自身，不参与个人的价值；或者科学理论不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科

学家不对其成果的社会后果负责。 

    “中性论”中最具代表性而且在科学界影响甚广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只有那些由经验的语句组成、摆脱了主观和价值

因素的、能借助于数学公式和进行严格逻辑推理的具有精确性概念和稳定体系的有用知识才是科学。于是，人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

因素统统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科学被看作建立在事实和逻辑基础上的客观知识，它不受社会价值的影响，也无善恶之分，是价值中立的。 

    还有人认为不仅科学知识本身价值中性，而且科学活动的动机、目的只在于科学自身，不参与个人的价值。例如，马克斯·韦伯视科学

为工具理性并从科研机构的科层制（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一种有效的、合理性的组织形式）要求出发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引导人们

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他主张科学家对自己的职业的态

度应当是“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他甚至断言“一名科学工作

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⑦ 

    不同时期的“中性论”有不同的形式和目的，其中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它反映了科学发展一

定阶段由于专业分工过细，专业化程度高而造成的注重局部、忽视整体的局限性（把科学活动和科学的社会后果截然分开）；反映了科学

作为一种理性活动与人类的其它活动（例如艺术、宗教等）的区别（建立在经验事实和逻辑基础之上的科学确实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但经

验事实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价值观念）；也反映人们对自然界基本图景的理解（近代机械论世界观把精神世界彻底和物质世界分离开来，

与第二性质相联系的价值的根源不在上帝或自然界而是工业和人的功利，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还反映了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对自主发展的要求（为保证科学活动的正常运行，科学系统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由于这后一点，有人称“中性

论”是一种面具、一种盾，甚至是一种剑⑧。例如，１７世纪，羽毛未丰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以向保皇党保证保持价值中立，不插手

神学、形而上学、政治和伦理的事务，作为不受检查而自由发表文章和通信的权利的交换条件。而在２０世纪，在科学日趋强大甚至成为

时代的主旋律时，“中性论”又被用作反对“科学政治化”、“科学道德化”（李森科事件、纳粹对犹太科学家的摧残）的武器。 

    “科学价值中性论”在某种意义上、某个特定范围内似乎可以成立，至今在学术界仍很有影响，并常常被用来作为拒绝考虑科学家的

伦理责任的挡箭牌。但是如果从认识角度、从整体上来历史地考察科学产生及其发展的社会背景，科学对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影响，

那么我们只能把“中性论”看作一种神话或一种理想。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中性论”受到历史主义和其他科学哲学流派的批判。⑨,10

而韦伯本人对“工具理性”以及把个人看作内行而又无意识的齿轮的“科层制”的局限性就有所认识。 

    在当今“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在工业、军事中的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

科技在各国都已成为国家行为，价值中立的纯科学理想的基础不复存在。“纯科学”概念已被相对于应用科学的“基础科学”所代替。科

学研究概念也被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在内的Ｒ＆Ｄ所代替，纯科学早已不足以代表科学整体。“科教兴国”、“国家利益

中的科学技术”等口号明确地表达了国家投资科学的社会目标。从科学自身来看，现代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科学家一般都是属于某

个机构或组织的成员或雇员（既然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科学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资金及其它社会资源），而这种支



持是不可能不期望回报的，虽然不一定是短期的或直接的。“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和超脱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科技工作者必须考虑科

学的社会后果以及自己的社会伦理责任。 

    三、对科学的社会后果的关注是科学家的伦理责任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从“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出发把科学家的共同精神气质和伦理规范归纳为普遍主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

ｓｍ）、公有主义（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ｓｍ）、无利益性（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ｎｅｓｓ）、有条理的怀疑主义（ｏｒｇａｎ

ｉｚｅｄ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和独创性（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11对这些规范有很多争议，本文暂不作讨论。后来又有人增

加了谦虚、理性精神、感情中立、尊重事实、不弄虚作假、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等等。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本身（比如做实验）还应遵守人

道主义原则（比如纽伦堡法典）以至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原则（例如，１９７８年保护动物权利国际联盟通过“动物权利世界宣言”，认

为所有动物都有出生的自由，也有生活的自由，每一动物都有权受到尊重等12）。 

    这些规范保证了科学的自主发展和科学知识生产的正常运行。但如果把科学放到社会的环境中，考虑科学家在社会中身份的多重性，

科学家的伦理规范应该增加一条：有责任性（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即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他们所生产的科学知识的

可能的社会后果。如美国物理学家萨姆·施韦伯（ＳａｍＳｃｈｅｂｅｒ）所说：“科学事业现在主要涉及新奇的创造——设计以前从来

没有存在过的物体，创造概念框架去理解能从已知的基础和本体中突现的复杂性和新奇。明确地说，因为我们创造这些物体和表述，我们

必须为它们承担道德责任。13” 

    如果人们把科学（不管是否直接由科学家）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归功于科学家的话，那么科学家对科学导致的其他消极后果是否应该负

责？如果说很难要求科学家对应用前景尚不清楚而且不易预测的基本原理的发现的应用后果负责的话，那么对试图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

（工业、军事或其它）的科学家（这是当代科学家中的大部分）来说，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意愿如何，都应该要求他们对其科学活动的后

果作慎重的考虑。“虽然他除了设计自己的实验之外并不设计任何东西，但他能为企图作恶或在应用上有明显危害的副作用的人工制品或

工艺程序的设计提供基础概念。14”只要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由意志，他们在科学应用的因果链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那么他们对科学应

用的后果就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当然不是全部的、直接的。韦伯认为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于“信念伦理”，必须顾及自己

行为可能的后果。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

这种统一的基础是实践。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在军事和工业中的应用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影响越来越明显。核战争、基因工程、与科技发展不

无相关的生态危机等将对人类的生存起决定作用，科学家们对科学的社会后果再也不能漠不关心。１９４５年原子能科学家致美国战争委

员会的报告就反映了科学家这种责任的思考：“过去，科学家可以不对人们如何利用他们的无私的发现负直接责任。现在，我们感到不得

不去采取更主动的态度，因为我们在发展核能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充满了危险，它远比以往所有发明带来的危险都要大得多。15”他们

感到有责任“就因原子能释放而导致的科学的、技术的和社会的问题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并且相信，“致力于民众教育，让他们广泛

地了解科学空前发展所带来的危险的潜在可能性，是所有国家的科学家的责任。”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还在各种场合就科学家的责任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其中著名的有１９５７年以来的普格沃什（Ｐｕｇｗａｓｈ）会

议、１９７５年的阿西洛马（Ａｓｉｌｏｍａｒ）会议等。７０年代初，科学家对重组ＤＮＡ研究的潜在危害的讨论使科学家对其责任的

范围有了新的思考，“科学家自身开始对研究者的职责和无限地追求真理的权利提出批评和表示怀疑16”。近年来关于克隆技术的伦理问

题讨论是这种思考的继续。然而，对科学研究，尤其是那些可能有潜在危险的科学研究是否应该加以限制，人们对此仍有争论。有人认为

号召科学家拒绝研究可能危害社会的项目带有空想的性质17；也有人担心，对责任的强调是否会造成对科学家不必要的限制。 

    尽管如此，由于科学家掌握了专业科学知识，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科学知识的可能应用前景，他们有责任去预测

评估有关科学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由于现代的科学家不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作为社会精英，他们还经常参与

政府和工业的重大决策，享有特殊的声誉，他们的意见会受到格外的信任。因此他们对非本专业特长的事应谦虚谨慎，在各种利益有矛盾

时他们有责任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退出某些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的良知这样决定的话。 

    四、工程师对什么负责、对谁负责？ 

    如果说关于科学家（主要是指理论科学家）对科学的社会后果（知识生产的间接后果）应负什么责任，人们的意见有很大分歧的话，

那么，关于工程师对其工作的社会后果应负责任似乎应该没有什么分歧。工程师探索应用知识并把它们付诸实践。他们的工作与理论研

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后果不同，工程项目的效果是高度清晰的。那么工程师应该怎样对工程的后果负责？ 

    工程哲学家塞缪尔·佛洛曼（ＳａｍｕｅｌＦｌｏｒｍａｎ）认为工程师的基本职责只是把工程干好；工程师斯蒂芬·安格（Ｓｔｅｐｈ



ｅｎＵｎｇｅｒ）则主张工程师要致力于公共福利义务，并认为工程师有不断提出争议甚至拒绝承担他不赞成的项目的自由。“过去，工

程伦理学主要关心是否把工作做好了，而今天是考虑我们是否做了好的工作。18” 

    工程师的责任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是否和医生和律师一样要遵守某些职业行规？事实上，与为健康服务的医学和以公正为目标的法律

不同，工程本身除了效率以外没有什么明确的、内在的、独立的理想。早期的工程师（拉丁语ｉｎｇｅｎｉａｔｏｒ）是指建造和使用

“战争机械”的人，直到１８世纪末，工程指的主要都是军事工程，那时的土木工程只是和平时期的军事工程，相当程度上听从于国家的

指导。不管工程师的技术力量有多强，他都首先要服从，服从命令是他最主要责任。即使后来机械、化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不断发展也没

有改变工程从属于外界社会机构（政府或商业企业），工程师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它们远远超过单个工程师所行使

的任何技术力量。 

    １９世纪末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随着工程师人数的增加和手中的技术力量的增强，工程 师要求独立自主，相继成立了各种工程

师协会。他们认为工程师是技术改革的主要促进力量，因而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们是不受特定利益集团偏见影响的、合逻辑的脑力

劳动者，所以也有广泛的责任以确保技术改革最终造福人类。他们应该遵守可称之为“技术命令”的东西：“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

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比如，美国工程师莫里森（ＧｅｏｒｇｅＳ．Ｍｏｒｉｓｏ

ｎ）曾踌躇满志地宣称，“我们是掌握物质进步的牧师，我们的工作使其他人可享受开发自然力量源泉的成果，我们拥有用头脑控制物质

的力量。我们是新纪元的牧师，却又绝不迷信”。另一位工程师则说：“工程师，而不是其他人，将指引人类前进。一项从未召唤人类去

面对的责任落在工程师的肩上。19”本世纪初到３０年代西方国家的专家治国运动就是这种思想背景下引发的。虽然专家治国运动并不成

功，但它对全世界的政治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既然工程师要求对技术的成就接受全部荣耀，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承担工程技术的全部过失呢？实际上，工

程师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所有工程技术专家的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经营者或政治家控制，而不是由他们自己支配的。当然工

程师对自身工作中由于失职或有意破坏造成的后果应负责任，但对由于无意的疏忽（如产品缺陷）或由于根本没有认识（如地震预报失

误）而造成的影响分别应负什么责任？更重要的是，在前一种情况，即大量的工程项目是受经营者或政治家控制的情况下，工程师有否责

任，应对谁负责？对工程本身（桥梁、房屋、汽车等）、对雇主、对用户还是对国家、对整个社会？如果工程本身，公众利益，雇主利益

以至社会或人类的长期利益之间有冲突，工程师应首先维护谁的利益？理想状况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个公民，以及作

为科研机构的一个雇员这三者责任的统一，但事实上，它们常常有各种冲突。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工程师是否应该成为“告发者”（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ｓ）？由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性质使他们常

常直接和最早了解公司或其它机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产品质量、性能的缺陷，对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或环境的影响等。他们有没有权

利，是否应该披露事实的真相。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告发者常常被解雇、调动或被视为捣乱者。戏剧家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曾生动地

描述了这种现象。现在一些科学技术专业协会常常支持告发者，例如工程师伦理法规要求工程师在履行职业任务时把公众的安全、健康和

幸福放在首位。 

    然而，这种要求显然偏离了默顿提出的为保证科学活动自主性的“无利益性”要求。另一方面，告发者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认识，如

果没有得到同行评议的认可，或甚至遭到同行反对时，他的做法是否符合科学规范，他们是否在专业工作上不负责任？这都需要对具体问

题作具体分析。当然，想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除了像Ｍ．邦格所设想的力争技术的民主控制，即公众参与所

有大规模的技术规划20，之外还需要有整个社会的变革。即使这样，工程师和科学家也还是有预测和评估科学技术应用中的正负效应、

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的责任。因为没有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对科技的民主控制将只是形同虚设。 

    当代科技革命的新发展赋予科技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力量，使他们的行为后果常常大到难以预测。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基因工

程、核能、新材料等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还带来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危害甚至灾难，或者给一些人带来利益而给另一些人带

来危害。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责任成为极需重视的问题。总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要远远超过做

好本职工作。 

    注释 

    ①⑥15，16，18，19［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殷登祥等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３、７２、７

９、８４、８６、８９页。 

    ②⑦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７、３７－３８页。 

    ③④ＨａｎｓＪｏｎａｓ，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



４，ｐ．９０．ｐｐ．１２９－１３０． 

    ⑤ＰａｕｌＦｏｒｍａｎ，ｉｎThe Historiography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ｅｄ．ｂｙＴｈｏｍａｓ

Ｓｏｄｅｒｑｖｉｓ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Ｈａｒｗｏｏ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１９４． 

    ⑧ＲｏｂｅｒｔＮ．Ｐｒｏｃｔｏｒ，Value-free Science？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１． 

    ⑨ＨｅｌｅｎＥ．Ｌｏｎｇｉｎｏ，Science and Social Knowledge，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１９９０． 

    10李醒民：《科学价值中性的神话》，载《兰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11ＲｏｂｅｒｔＭｅｒｔｏｎ，The Sociology of Science，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ｐｐ．２６９－２７０． 

    12见［英］约翰·迪金森：《现代社会的科学和科学研究者》，农村读物出版社，第２３８页。 

    13Ｓ．Ｓ．Ｓｃｈｗｅ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

ｙ＂，Physics Today，ｖｉｌ．４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３ｂ），ｐ．３９． 

    14,20［加］Ｍ·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载《哲学译丛》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17［保］Ｂ·普罗丹诺夫：《科学与道德》，《现代世界伦理学》，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原载《哲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